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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薯-猪”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技术规范》 

一、团体标准制修订背景、目的和意义 

1. “稻 - 薯 - 猪” 模式是南方农业生态循环的重要载体，更

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路径 

“稻 - 薯 - 猪” 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以 “春夏种稻、冬闲种

薯、薯糠喂猪、粪尿肥田” 为核心逻辑，构建起 “种植 - 养殖 - 废

弃物利用” 的闭环体系，深度契合南方农业资源禀赋与生产实际。

水稻作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马铃薯是第四大粮食作物，二者在南

方地区种植基础深厚；生猪养殖则是南方农业的支柱产业，三大产业

的有机融合，既激活了闲置资源，又打通了产业壁垒。 

我国南方 15 省市超过 100 天冬闲的耕地约 2.6 亿亩，占全国

冬闲田总面积的 80% 以上，仅长江中下游地区冬闲田面积就超 2 

亿亩，华南沿海及西南喀斯特区域合计达 1.2 亿亩。通过该模式可将

冬季闲置土地转化为马铃薯生产基地，同时利用水稻加工副产物（米

糠）与马铃薯制备饲料，降低生猪养殖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形成 “一

亩田、两头猪、四季收” 的立体生产格局。据试点数据显示，该模式

可使单位土地年产出提升 40% 以上，带动农户每亩新增收入 1500 

元以上，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破解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更是

南方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产业支撑，对推动

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 试点区域产业已具规模，“循环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与共同

富裕 

我国南方地区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具备发展稻薯轮作与生猪养

殖的天然优势。其中，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作为核心试点区域，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与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研

究院联合打造 “稻薯猪” 项目基地，率先探索模式落地实践。 

自 2022 年起，试点在巴马 13 个脱贫村开展冬闲田种植试验，

2023 年引进 10 个马铃薯品种试种 200 多亩，产量约 400 吨，实

现经济效益 80 万元；2024 年进一步建成“稻薯猪”种养循环技术

研发试验平台，引进马铃薯品种 29 个，试种面积扩至 500 多亩，

经济效益达 250 万元，且每头三元杂肉猪饲料成本降低 70 元。历经

多年实践，该模式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闭环：冬闲田种植马铃薯 2000 

多亩，带动 30 户养殖农户增收，生猪粪污 100% 资源化利用，水稻

化肥用量减少 20%，形成 “养殖 - 种植 - 加工” 一体化发展格局。 

该模式的示范效应有助于从广西巴马辐射至广东、福建、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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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湖南、江西、云南等南方各省，适配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与土

壤特性，形成“因地制宜、梯次推进”的产业发展态势，成为南方地

区依托特色农业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样本。 

3. 标准化生产是当前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3.1 国家有要求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与标准化

生产。《“十四五” 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构建种养

结合、农牧循环的农业生产体系”；《到 2025 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

案》《到 2025 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要求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强调 “国家引导、推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鼓励和支持生产绿色优

质农产品”。在此背景下，制定“稻 - 薯 - 猪”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技术规范，是落实国家农业绿色发展战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方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具体举措，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3.2 地方有需要 

南方各省对冬闲田资源开发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高度重视。广西、

广东、福建、贵州等省份先后出台政策支持冬闲田种植、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等工作，如巴马瑶族自治县专门搭建技术研发平台，推动 

“稻薯猪” 模式本土化适配；川渝地区将液态饲喂技术纳入农业科

技推广重点；华南沿海省份加大对冬种马铃薯的政策扶持。各地在实

践中迫切需要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稻薯轮作周期、饲料制备参数、

有机肥还田用量等关键环节，解决技术落地不统一、效果差异大等问

题，因此，制定本标准是响应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强化技术支撑的重

要举措。 

3.3 产业有需求 

随着南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已成为产业升

级的核心方向。从种植端看，冬闲田开发已从“零星种植”向“规模

化布局”转变，需要标准化技术保障马铃薯产量与品质；从养殖端看，

生猪养殖面临饲料成本高、粪污处理难、抗生素滥用等痛点，亟需通

过本地化饲料制备、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破解难题；从产业链看，

“种植 - 养殖 - 加工”一体化趋势明显，需要标准打通各环节壁垒，

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同时，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如

二倍体马铃薯品种、液态发酵技术、智能饲喂系统），也需要标准进

行规范整合，确保技术应用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满足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需求。 

4. 新形势下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尽管 “稻 - 薯 - 猪” 模式具有显著优势，但在推广过程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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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多重挑战：一是生产经营理念与技术水平滞后。当前南方地区农

业生产仍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主，种植户、养殖户技术水平参

差不齐，在稻薯轮作的茬口衔接、饲料发酵的参数控制、有机肥还田

的用量把握等方面缺乏科学指导，导致模式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同时，

部分农户组织化程度不高，先进技术接受能力弱，难以适应生态循环

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要求。二是绿色发展压力较大。传统种植中，南方

水稻产区每亩化肥用量普遍达 15 kg-20 kg，远超合理阈值，导致土

壤板结、酸化问题突出；养殖端粪污随意排放现象时有发生，西南喀

斯特区域地下水氨氮超标，华南沿海地区养殖废水引发水体富营养化。

此外，农机农艺不配套、机械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也制约了绿色生产

效率的提升。三是质量安全与产业风险并存。部分种植户农药使用不

规范，存在残留超标风险；养殖端仍有中小散户超量使用抗生素，影

响猪肉产品安全。同时，“薯糠饲料营养价值不足”“有机肥还田烧

苗” 等误解传播，也对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四是标准体系不完

善。经查询，现有标准多聚焦于单一作物种植或生猪养殖，如《冬种

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育肥猪全液态料线智能饲喂技术规范》等，

缺乏覆盖 “稻 - 薯 - 猪” 全链条的综合技术规范，导致各地实践

中技术参数不统一、操作流程不规范，制约了模式的规模化推广。 

5. 标准制定的核心意义 

综上，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巴马瑶族自治

县乡村振兴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制定《“稻 - 薯 - 猪” 生态循环种养

模式技术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该标准将实现 “研

究与推广相结合、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统一”，通过明确术语定义、基

本要求、种养循环流程、关键技术参数等核心内容，为南方冬闲田区

域的种植户、养殖场、合作社等生产主体提供科学统一的技术指导。 

标准的推广实施，将有效规范生产流程，提升稻薯种植产量与品

质、降低生猪养殖成本、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 三者统一；同时，将推动南方冬闲田从闲置资源

向高效资产转化，降低生猪养殖对进口饲料原料的依赖，完善农业生

态循环标准体系，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为全国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提供 “南方样板”，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 “双

碳” 目标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下发的《关于 2025 年第二批 13 项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农绿（培）﹝2025﹞7 号）文件，《“稻-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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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获立项制定，起草单位为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

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研究院。 

2.主要工作过程 

2025 年 02 月~05 月，项目组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专利和标准

等资料，制定实施方案。结合调研资料和标准编制专家咨询等方式，

掌握了标准的格式、内容、术语表达方式等。 

2025 年 05 月~06 月，优化关键参数，撰写标准与编制说明，严

格遵循标准化导则所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和格式起草了《“稻-薯-猪”

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技术规范》草案稿。 

2025 年 08 月~10 月，标准讨论稿形成后，标准编制小组根据相

关专家的建议，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修改，最终形成《“稻-薯-猪”生

态循环种养模式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3.项目组成立与任务分工 

项目组包括技术研发组、生产实践组、标准起草组，明确分工： 

技术研发组（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负责种

植、养殖、废弃物处理技术参数验证，提供试验数据支撑； 

生产实践组（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收集试点基地

生产案例，反馈技术落地问题； 

标准起草组：整合技术数据与实践经验，按照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起草

标准文本，协调意见征集与修改。 

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黄三文 男 
课题组长，院

士/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

术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 

组织、协调，确

定标准框架 

樊自尧 男 

课题组长，研

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

术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 

标准文本、编制

说明等起草； 

技术内容和指标

确定 院长 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研究院 

曾 慧 女 科研助理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

术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 

标准文本、编制

说明等起草； 

试验验证 

顾涛涛 女 科研助理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

术广东省实验室深圳分中心） 

文献收集与整

理； 

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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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 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原则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国家标准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及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以

生态化、循环化、本地化生产为原则，以南方冬闲田“稻 - 薯 - 猪”

闭环种养为切入口，充分考虑华南沿海、西南喀斯特、川渝、长江中

游、江南丘陵、西南高原等六大区域的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及生产实

际，优化种养循环流程、技术参数和操作要求，确保对“种植 - 养殖 

- 废弃物利用”全链条相关要素（如稻薯轮作、薯糠发酵、液态饲喂、

有机肥还田）进行全面、充分描述，并广泛征求采纳同行专家意见。

同时，参考国内已发布的 DB32/T 4939—2024《生态农场“稻-羊-肥”

种养循环技术规程》、DB44/T 1241—2013《冬种马铃薯生产技术规

程》、DB 5116/T 32—2025《育肥猪全液态料线智能饲喂技术规范》

等同类标准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典型场景（如南方高温高湿环境下饲

料防霉变、冬闲田马铃薯抗寒种植），使标准内容和指标更加符合实

际应用，确保各要素的有关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指导性。

此外，本文件简洁明了、表述准确，条款逻辑与生产流程一致，便于

基层农技人员指导和种植养殖主体使用。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兼顾先进性和实用性。 

2. 编制依据 

2.1 以国家标准和管理要求为依据规范制定 

本文件依据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起草制定，确保章

节结构符合标准化文件编制规范。 

2.2 以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主要依据制定 

起草工作组成员长期深耕南方冬闲田利用、生态循环种养领域，

结合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等核心产区的生产实践，开展“稻 - 薯 - 

猪”关键技术优化与验证，核心实践基础如下： 

1、冬闲田稻薯轮作技术实践 

冬闲田稻薯轮作技术实践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

因组研究所、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研究院）2022 年-2024 年在广

西巴马 13 个脱贫村开展冬闲田种植试验，累计试种马铃薯品种 29 

个、水稻品种 10 个，通过对比不同播期、种植密度、施肥方式的生

产效果，确定适配参数，为稻薯轮作的茬口安排、品种选择、田间管

理提供直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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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薯糠液态饲料饲喂 

2024 年，巴马县建成“稻薯猪”高阶生态种养循环技术研发试验

平台，依托研发试验平台优化制备工艺，结合“春夏种稻、冬闲种薯、

薯糠喂猪、粪尿肥田”的“稻薯猪”新型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已成为当

地村民的共识，利用水稻、薯类作物等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液态饲

料养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提高饲料利用率和降低饲料成本。该饲

料适配香猪营养需求，经实践应用，每头三元杂肉猪饲料成本降低 70

元，同时助力粪污还田实现农业有机循环。 

3、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实践 

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实践结合广西巴马“小规模养殖 + 分散种

植”的产业特点，起草组在试点基地搭建“粪尿收集 - 沼气池发酵 - 

有机肥还田”闭环体系，测试不同粪污处理工艺、还田用量、还田方

式对土壤质量与作物产量的影响。为有机肥生产、有机肥还田的处理

工艺、用量及时期提供实践支撑。 

因此，标准起草过程中，以广西巴马等核心产区的实地调查、对

比试验、生产记录为基础，以起草工作组成员的实践经验为核心依据，

结合 DB44/T 1241—2013《冬种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DB5116/T 32—

2025《育肥猪全液态料线智能饲喂技术规范》等现行标准，优化集成

“稻 - 薯 - 猪”种养关键技术，明确技术指标，既贴合南方冬闲田

生产实际，又兼顾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需求，确保标准的实用性与先

进性。 

四、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共 10 章、4 个资料性附录，主要核心技术内容及确定依

据如下： 

1. 范围 

根据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 “5.1 按内容划分” 的规定，结合 

“稻 - 薯 - 猪” 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种植 - 养殖 - 废弃物利用” 

的闭环框架与内在逻辑，范围部分涵盖了规范性技术要素，如稻薯轮

作（水稻种植加工、马铃薯种植加工）、薯糠饲料制备（原料要求、

配制比例、加工要求）、生猪饲养（品种选择、液态饲喂、饲养管理）、

有机肥生产与还田（粪污收集处理、还田用量及时期）、过程记录等

内容；不包括规范性一般要素，如标准名称、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

等内容，同时，规定标准适用范围为 “适用于南方冬闲田马铃薯种

植区域（涵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云南、贵州、

四川和重庆 10 省（市、区））的‘稻 - 薯 - 猪’生态循环种养生产”，

该适用范围的界定基于我国南方 15 省市超过 100 天冬闲的耕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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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亿亩、占全国冬闲田总面积超 80% 且马铃薯冬季种植技术成熟

的现状，参考了 DB51/T 2451—2018《脱毒马铃薯原种生产技术规程》，

DB44/T 1241—2013《冬种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DB45/T 1466—2016

《马铃薯微型种薯生产技术规程》，DB50/T 142—2023《马铃薯脱毒

种薯繁育技术规程》，DB43/T 2499—2022《华薯 1 号马铃薯大棚栽

培技术规程》，DB36/T 1400—2021《马铃薯-中稻栽培技术规程》，

DB52/T 598—2021《冬作马铃薯栽培技术规程》，DB35/T 1218—2011

《马铃薯晚疫病菌生理小种鉴定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的适用区域划

分，确保覆盖模式全链条技术边界与南方区域特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于 “稻 - 薯 - 猪” 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标准框架结构中已有相

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技术环节，直接引用相应标准，此外，根据

本标准内容对种养全链条的规范需要，补充引用专项标准，本标准所

引用的标准均为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且引用要求均符合

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具体包括种植端的 GB 4404.1—2024《粮

食作物种子 第 1 部分：禾谷类》、GB 18133—2012《马铃薯种薯》、

GB/T 29377—2012《马铃薯脱毒种薯级别与检验规程》、NY/T 4248—

2022《水稻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饲料端的 GB 13078—2017

《饲料卫生标准》、GB 7300.502—2023《饲料添加剂 第 5 部分：微

生物 植物乳杆菌》、NY/T 122—1989《饲料用米糠》，养殖端的 GB/T 

39235—2020《猪营养需要量》，粪污处理端的 GB/T 25246—2025《畜

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 36195—2018《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

术规范》及地方专项标准 DB3201/T 1180—2023《中小型养猪场种养

循环技术规范》等，确保各技术环节有合规标准支撑。 

3.术语和定义 

“稻 - 薯 - 猪” 生态循环种养，规定为“通过‘春夏种稻、冬

闲种薯、薯糠喂猪、粪尿肥田’形成的周年农业循环体系，实现水稻、

马铃薯种植与生猪养殖的资源闭环利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提升土

地与饲料资源利用率”，该定义基于广西巴马试点“种植 - 养殖 - 还

田”的实际运营闭环，结合南方冬闲田激活与粪污资源化的模式核心

特征，区别于传统单一种养模式；液态发酵，规定为“以马铃薯为主

要原料，按特定比例添加米糠、微生物菌剂及水，在室温下（实际控

制 22℃～25℃），通过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将原料中碳水化合物等

成分转化为有机酸等营养物质的过程”，该定义 T/QBAA 001—2009

《发酵饲料生产技术规程》中液态发酵的通用要求，补充了马铃薯为

原料的专项指标；液态饲喂系统，规定为“由原料混合罐、适配南方

高温高湿环境的温控输送管道、定量饲喂终端组成，具备防霉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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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控量功能，用于生猪液态饲料饲喂的专用设备，应符合 DB5116/T 

32—2025《育肥猪全液态料线智能饲喂技术规范》的设备安全要求”，

该定义参考了 DB5116/T 32—2025《育肥猪全液态料线智能饲喂技术

规范》的设备组成要求，结合南方夏季高温高湿（如华南沿海夏季湿

度超 80%）易导致饲料变质的问题，补充了“温控防霉变”功能，适

配区域生产实际。 

4. 基本要求 

本标准规定 “稻 - 薯 - 猪” 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施应遵循生

态学 “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原则，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选址

宜选择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环境安静、交通便利的区域，

同时考虑风向、地下水流向，确保种植区与养殖区互不干扰，且粪尿

还田运输距离不超过 5 km；废弃物处理遵循“就地就近、资源化利

用”原则，无法资源化利用的废弃物按 GB/T 36195—2018《畜禽粪便

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无害化处理；水稻和马铃薯种植过程中，应科

学减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农药使用符合 NY/T 3667—2020《生态农场

评价技术规范》要求；生猪养殖过程中，禁止使用违禁添加剂，饲料

卫生符合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要求；应合理安排种植

与养殖周期，确保茬口衔接顺畅，不同区域适配性调整参见附录 A。

该要求依据生态学原理与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参考 GB/T 36195—201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中粪污处理原则，结合广西巴马 

“小规模养殖 + 分散种植”的产业特点（2024 年试点基地种养区距

离控制在 3 km 内，粪污运输成本降低 30%），同时适配南方 10 省

气候差异（如西南高原水稻 5 月-9 月种植、马铃薯 3 月-6 月种植），

确保模式落地可行性。 

5. 种养循环流程 

5.1 整体流程 

种养循环流程应按“大田轮作种植（水稻 + 马铃薯） - 薯糠饲

料制备 - 生猪饲养 - 粪尿收集与处理 - 有机肥还田 ”的顺序开展，

形成闭环生态链。 

5.2 大田轮作种植 

以一年周期产生的猪粪尿等非游离氨含量为原料，满足水稻、马

铃薯生长营养需求，水稻种植产出大米与水稻加工副产物（米糠），

马铃薯种植产出马铃薯，大米脱离循环，马铃薯与米糠持续参与循环。 

5.3 薯糠饲料制备 

以贮藏后马铃薯、米糠中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为核

心原料，选择性加入当地低成本特色原料配制而成，为生猪饲养提供

基础饲料。 

5.4 生猪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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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累积 1.5 个～2 个肉猪育肥周期，将生产周期调整为一年（与

种植周期同步），消耗薯糠饲料及当地低成本特色原料，产出一年周

期内猪粪尿中的非游离氮。 

5.5 粪尿收集与处理 

以猪粪尿为原料，采用密闭式收集方式，导入密闭厌氧发酵罐发

酵产生可直接燃烧或发电的沼气，发酵产生的沼液，沼渣均作为有机

肥备用。 

5.6 有机肥还田 

将粪尿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液、沼渣作为有机肥还田，精准供给水

稻、马铃薯生长所需养分，实现种养环节养分闭环循环利用。 

该流程依据樊自尧, 李奎, 李家洋, 黄三文.“稻薯猪”生态循环

农业的设想[J]. 中国农业科学, 2023, 56(20): 4067-4071.以及广西巴马 

2024 年 “稻薯猪” 高阶研发试验平台的实际运营逻辑，结合模式 

“种植 - 养殖 - 种植” 的闭环特性，解决生产中茬口衔接不畅、饲

料变质、粪肥闲置等问题，确保各环节顺畅衔接。 

6. 稻薯轮作 

6.1 水稻种植加工 

6.1.1 品种选择 

本标准规定水稻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4.1—2024《粮食作物种

子 第 1 部分：禾谷类》的要求，宜根据细分地域特性选择适宜品种，

具体参见附录 B（如华南沿海区域选粤农丝苗、闽早优 615，西南喀

斯特区域选桂育 9 号、黔优 88），该要求依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

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2022 年-2024 年在广西巴马 13 个脱贫村的试种

数据，参考 NY/T 4248—2022《水稻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中

品种选择原则，确保品种适配区域气候与土壤条件，提升水稻产量与

抗逆性。 

6.1.2 种植要求 

本标准规定水稻宜采用育秧盘育秧或湿润育秧方式，育秧前进行

种子精选、消毒，培育壮秧，秧龄控制在 30d～ 35d；当秧苗长至 3

叶龄～ 4 叶龄时进行移栽，移栽密度根据品种特性确定，一般每 666.7 

㎡栽插 1.8 万穴 ～ 2.0 万穴，每 2 株～ 3 株；田间施肥以有机肥中

沼渣 / 沼液为主，基肥占比 60％，其中沼渣用量 1 500 kg / 666.7 m2，

均匀撒施后翻耕入土，耕深 20 cm～ 25cm，追肥分 2 次～ 3 次施用

（分蘖期、孕穗期，双季稻晚稻可增加灌浆期追肥），化肥补充量不

超过总施肥量的 30％；水分管理遵循 “浅水栽秧、深水返青、薄水

分蘖、够苗晒田、深水孕穗、湿润灌浆” 原则，收获前 7d ～ 10d 

断水；病虫害防治贯彻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方针，优先采用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生物防治用微生物制剂应符合 GB 7300.5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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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 第 5 部分：微生物 植物乳杆菌》的要求，必要时采用

化学防治，化学农药使用应符合 NY/T 393—2020《绿色食品农药使

用准则》的规定，重点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纹枯病、稻瘟病等；

当水稻籽粒黄熟率达 90% 以上时进行收获，宜采用全喂入收割机，

留茬高度不低于 15 cm，收割损失率 ≤ 3%，破碎率 ≤ 2%。该要

求参考 NY/T 4248—2022《水稻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技术

参数，结合广西巴马试点的种植经验，适配南方多雨水、易涝的气候

特点，同时兼顾生态循环需求。 

6.1.3 加工及副产物收集 

本标准规定稻谷加工应符合 GB/T 17891—2017《优质稻谷》的要

求；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米糠应及时干燥，米糠水分含量 ≤ 12% 后储

存于阴凉干燥库房，储存时采用密封袋包装，防止霉变，储存期不超

过 3 个月。该要求依据 GB/T 17891—2017《优质稻谷》的加工质量

标准，参考 NY/T 122—1989《饲料用米糠》中储存要求（米糠水分超 

12% 易霉变，产生黄曲霉素），结合巴马试点的副产物利用数据，确

保米糠作为饲料原料的安全性与营养价值，避免资源浪费。 

6.2 马铃薯种植加工 

6.2.1 品种选择 

本标准规定种薯质量应符合 GB 18133—2012《马铃薯种薯》及 

GB/T 29377—2012《马铃薯脱毒种薯级别与检验规程》（脱毒二级以

上），宜选择适合南方冬季种植、耐低温、抗病性强、商品性好的脱

毒种薯，按南方细分地域特性选择适宜品种参见附录 C。该要求依据

广西巴马  2022 年-2024 年试种  29 个马铃薯品种的结果，参考

DB51/T 2451—2018《脱毒马铃薯原种生产技术规程》，DB44/T 1241—

2013《冬种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DB45/T 1466—2016《马铃薯微

型种薯生产技术规程》，DB50/T 142—2023《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技

术规程》，DB43/T 2499—2022《华薯 1 号马铃薯大棚栽培技术规程》，

DB36/T 1400—2021《马铃薯-中稻栽培技术规程》，DB52/T 598—2021

《冬作马铃薯栽培技术规程》，DB35/T 1218—2011《马铃薯晚疫病

菌生理小种鉴定技术规程》中品种选择要求，适配南方冬季低温、高

湿易发病的环境，提升马铃薯产量与商品率。 

6.2.2 种植要求 

本标准规定马铃薯种植前进行深耕整地，深度 20 cm ～ 25 cm，

然后起垄，垄高 20 cm ～ 25 cm，垄宽 60 cm ～70 cm，垄距 30 

cm ～ 40 cm；播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一般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

上旬播种，确保在次年 2 月至 3 月收获；播种深度 8 cm ～ 10 cm，

每 666.7 ㎡宜种植 4000 株 ～ 5000 株，采用双行种植，株距 20 

cm ～ 25 cm；选择健康、无病虫害的种薯，进行切块（每块至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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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 ～ 2 个芽眼）或整薯播种，切块后可进行药剂拌种；宜采用地

膜覆盖垄面即两侧并用土压实，垄面覆土厚度不低于 5 cm，地膜应

符合 GB 13735—2017《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的要求。田

间管理中，施肥宜在生长期追肥 1 次～2 次：第一次追肥在齐苗后，

即播种后 25d～30d，以沼液为主，每 666.7 ㎡混合施用硫酸钾（K₂O

≥50%）3kg~5kg；第二次追肥在块茎膨大期，即播种后 50d～55d，

施用沼液 600kg / 666.7 ㎡，同时混合施用硫酸钾（K₂O≥50%）

5kg~8kg；生长期进行 1 次 ～ 2 次培土，防止薯块外露变绿，培土

厚度 5cm～8cm；保持土壤湿润，播种后至出苗前保持土壤湿润，生

长期间遇干旱及时灌溉，雨季注意排水防涝；病虫害防治优先采用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必要时采用化学防治，重点防治晚疫病、蚜虫、

地下害虫等，生物防治用微生物制剂应符合 GB 7300.502—2023《饲

料添加剂 第 5 部分：微生物 植物乳杆菌》的要求，化学农药使用

应符合 NY/T 393—2020《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的要求；当马铃薯

茎叶枯黄时进行收获，收获时采用马铃薯收获机或人工挖掘，避免块

茎损伤。该要求参考 DB15/T 4072—2025《马铃薯高垄侧播高产栽培

技术规程》的技术参数，结合巴马试点的种植经验，解决南方冬季低

温出苗难、雨季积水烂薯、草害严重等问题，同时补充钾肥用量适配

马铃薯喜钾特性，提升块茎产量与品质。 

6.2.3 贮藏 

本标准规定马铃薯贮藏场地应选择通风、阴凉、干燥、避光的库

房，具体贮藏条件应符合 GB/T 25872—2010《马铃薯贮藏技术规范》

的规定；分拣时挑出不满足 GB/T 31784—2015《马铃薯商品薯分级与

检验规程》中三级要求的马铃薯，作为薯糠饲料的原材料。该要求参

考 GB/T 25872—2010《马铃薯贮藏技术规范》及 GB/T 31784—2015

《马铃薯商品薯分级与检验规程》的分级标准，结合广西巴马 “稻

薯猪” 种养循环模式“全资源利用、降本增效” 的核心逻辑（将不

满足商品薯三级要求的所有马铃薯直接转化为饲料原料，减少分拣分

级成本，，同时呼应《“稻薯猪”生态循环农业的设想》（樊自尧等，

2023）中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技术路径，既保障鲜食端商品薯

品质，又通过饲料发酵实现非商品薯的高效转化，契合生态循环与经

济收益双重目标。 

7.薯糠饲料制备 

7.1 发酵饲料 

7.1.1 发酵饲料处理 

7.1.1.1 宜采用液态发酵方式，优先选用符合 GB 7300.502—2023

《饲料添加剂 第 5 部分：微生物 植物乳杆菌》要求的植物乳杆菌

作为微生物菌剂，按以下配方混合原料：a) 对马铃薯进行粉碎，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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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5 mm；b) 加入米糠，米糠应符合 NY/T 122—1989《饲料用米

糠》的要求，与粉碎后的马铃薯充分混合，通过调整米糠添加量或少

量补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将混合物料含水量控制在 50％ ～ 80％；c) 可添加植物乳杆菌等微

生物菌剂（用量 0.01％～ 0.1％，按马铃薯重量计算）。将上述原料

依次投入发酵池，启动搅拌器搅拌 20 min，确保混合均匀。发酵全程

温度控制在 22 ℃ ～ 25 ℃，发酵时间 7 d ～ 10 d，期间每天搅拌 

1 次，每次 30 min，搅拌速度 50 r/min，促进微生物繁殖。 

7.1.1.2 发酵终点判断标准：a) 外观：饲料呈淡黄色，均匀一致，

无分层、无结块；b) 气味：有果酸香味，无异味；c) pH 值：采用 pH 

计检测，pH 值 3.8 - 4.5；d) 活菌数：采用平板计数法检测，有效活

菌数 ≥ 1×10⁷ CFU/g。若未达到发酵终点，延长发酵时间 1 d ～ 

2 d，无需额外增加搅拌次数；发酵完成后的饲料，据饲喂要求计算饲

喂量，同时按照饲喂配方比例计算配料所需不同原料的含量，原料以

先液态 (清水) 后固态 (饲料) 的形式添加到搅拌缸中，利用发酵产

生的酸性环境提升生猪消化吸收率。该要求参考广西巴马 “稻薯猪”

的试验依据，结合《“稻薯猪” 生态循环农业的设想》（樊自尧等，

2023）中微生物发酵技术理念，同时参考 T/QBAA 001—2009《发酵

饲料生产技术规程》的通用要求，确保发酵工艺的科学性与饲喂适配

性。 

7.1.2 发酵饲料贮藏 

发酵饲料应存于干燥、通风、隔热、避光处；避免淋雨，注意防

潮，切忌与有毒有害物品混放。贮藏期可延长至一年，期间应定期检

测饲料外观、气味、pH 值及微生物指标，确保符合发酵终点要求，

超出贮藏期或指标不合格的饲料禁止使用。该要求参考 GB 13078—

2017《饲料卫生标准》的贮藏要求，结合广西巴马试点的饲料贮藏数

据（饲喂周期 100 天左右，一年制作一批，可延长至 1 年），延长饲

料使用周期，降低原料浪费与养殖成本。 

7.2 其他原料 

7.2.1 本标准规定除发酵饲料应符合 7.1.1.2 发酵终点要求外，其

他原料选择如下：a) 辅料宜选择当地较丰富的物料，如玉米、豆粕等，

辅料占比 20％ ～ 30％（按饲料总重量计算，根据当地资源情况调

整）；b) 补充蛋白原料：如豆粕应符合 NY/T 471—2023《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要求，用量按生猪营养需求调整；c) 预

混料应符合NY/T 471—2023《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要求，包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用量按生猪营养需求调整。 

7.2.2 所有原料卫生需符合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要

求，检测项目包括：重金属（铅 ≤ 2 mg/kg、镉 ≤ 0.1 mg/kg、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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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g/kg、汞 ≤ 0.01 mg/kg、铬 ≤ 1 mg/kg）；微生物（霉菌总数 

≤ 1×10⁴CFU/g，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得检出）；

农药残留（应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有机磷类农药 ≤ 0.05 mg/kg）。 

7.2.3 原料储存要求：a) 豆粕、预混料：储存于阴凉干燥库房，

采用密封袋包装，储存期不超过 2 个月；b) 豆腐渣、酒糟等新鲜辅

料：新鲜使用，储存不超过 24 h。该要求依据广西巴马试点数据，参

考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等强制性标准，同时考虑不同区

域原料资源差异，确保饲料安全与营养均衡。 

7.3 混合配制 

本标准规定取符合 7.1.1.2 发酵终点要求的发酵饲料与符合 7.1 

要求的原辅料、预混料按比例投入液态饲喂系统的原料混合罐；配置

比例可参见附录 D（仔猪（20 kg ～30 kg）：马铃薯 - 米糠发酵饲

料 47%、玉米 31%、豆粕 20%、预混料 2%；育肥前期（30 kg～60 

kg）：马铃薯 - 米糠发酵饲料 75%、玉米 11%、豆粕 12%、预混料 

2%；育肥后期（60 kg～120 kg）：马铃薯 - 米糠发酵饲料 92%、豆

粕 6%、预混料 2%）；启动搅拌器搅拌，搅拌均匀后得到薯糠饲料。

该要求依据 GB/T 39235—2020《猪营养需要量》中不同生长阶段的营

养配比需求，结合液态饲喂系统的设备特性（原料混合罐的搅拌功能），

参考附录 D 全价液态饲料配方的实践数据，确保原辅料与发酵饲料

混合均匀，营养成分均衡，适配生猪饲喂需求。 

7.4 质量控制 

本标准规定配制完成后薯糠饲料，抽样检测饲料的 pH 值、水分、

外观均匀一致，无结块，合格后方可输送至饲喂终端。该要求参考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及液态饲料的品质控制通用要求，结

合巴马试点的饲料检测经验（pH 3.8~4.5、无结块的饲料饲喂后，生

猪消化吸收率提升 15%），通过抽样检测把控终端饲料品质，避免不

合格饲料进入养殖环节，保障生猪健康生长。 

8. 生猪饲养 

8.1 品种选择 

本标准规定生猪养殖以三元杂交猪为主，宜选择适合当地养殖的

品种。该要求依据我国生猪养殖的主流品种特性（三元杂交猪日增重

高、饲料转化率高，适合规模化养殖；地方品种如巴马香猪肉质好、

市场溢价高，适合特色养殖），结合广西巴马试点的品种适配数据（“巴

马香猪”在当地养殖成活率达 95%，“杜长大” 在华南沿海成活率

达 98%），适配不同区域的养殖需求与市场定位，确保养殖效益。 

8.2 液态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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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将薯糠饲料与水按实际干物质和水分 1：3 的比例混

合成液态，每日饲喂 3 次～4 次，液态饲喂设备应符合 DB 5116/T 32—

2025《育肥猪全液态料线智能饲喂技术规范》的要求。该要求依据生

猪的采食习惯，结合巴马试点的饲喂观察数据，解决南方高温导致饲

料变质问题，确保生猪正常采食与生长。为适配南方高温高湿环境与

自动化饲喂需求，对饲喂设备进行要求，该要求依据 DB 5116/T 32—

2025《育肥猪全液态料线智能饲喂技术规范》的设备技术参数，结合

巴马试点使用经验，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8.3 饲养管理 

本标准规定生猪饲养应符合 GB/T 39235—2020《猪营养需要量》

的要求，保持猪舍清洁、干燥、通风良好，温度控制在 18 ℃～25 ℃，

定期对猪舍进行消毒，做好生猪免疫接种和病虫害防治工作，记录生

猪生长情况。该要求参考 GB/T 39235—2020《猪营养需要量》的管理

规范，结合巴马试点的防疫数据，适配南方高温高湿易发病的环境，

确保生猪健康生长与产品安全。 

9. 有机肥 

9.1 有机肥生产 

本标准规定生猪粪尿应及时收集，收集过程中防止粪尿渗漏、污

染环境；采用堆沤、腐熟等方式对粪尿进行加工，可添加秸秆等辅料，

调节碳氮比，确保有机肥腐熟充分，达到无害化标准，具体加工工艺

可参考 DB 3201/T 1180—2023《中小型养猪场种养循环技术规范》的

要求。该要求符合 GB/T 36195—2018《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

范》的无害化指标，参考 DB3201/T 1180—2023《中小型养猪场种养

循环技术规范》的收集与发酵工艺，结合广西巴马试点的粪污处理数

据，解决南方生猪养殖粪污污染问题，实现粪污资源化。 

9.2 有机肥还田 

9.2.1 还田要求 

本标准规定有机肥还田应符合 GB/T 25246—2025《畜禽粪肥还

田技术规范》要求，还田时间结合种植茬口，不同区域、不同作物还

田时间和用量调整如下：水稻（早稻）华南沿海区域基肥（沼渣）1500 

kg / 666.7 ㎡，3 月上旬（插秧前 7d～10 d）施用，追肥（沼液）500 

kg / 666.7 ㎡，4 月中旬（分蘖期）施用，年度还田 3 次；马铃薯华

南沿海区域基肥（沼渣）2000 kg / 666.7 ㎡，11 月上旬（种植前 7d～

10 d）施用，追肥（沼液）500 kg / 666.7 ㎡，12 月中旬（齐苗后）

及次年 1 月下旬（块茎膨大期）施用，年度还田 3 次；其他区域按

表 1 调整。该要求依据六大区域试点基地的土壤养分监测与作物产

量反馈，参考 GB/T 25246—2025《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中 “根

据作物生育期分 3 次-4 次还田” 的要求，避免过量还田导致土壤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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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失衡，确保土壤肥力与作物产量平衡。 

9.2.2 还田方式 

本标准规定沼渣还田（基肥）宜采用有机肥抛撒机均匀撒施，撒

施后翻耕入土，使沼渣与土壤充分混合，避免烧苗；沼液还田（追肥）

宜采用液体施肥机喷施或滴灌，沼液需稀释 3 倍～5 倍，避免直接

喷施在作物叶片上，水稻分蘖期、马铃薯齐苗后采用穴施，块茎膨大

期、水稻灌浆期采用叶面喷施。该方式依据不同有机肥形态的特性（沼

渣固体需翻耕入土以释放养分，沼液液态可滴灌提高利用率），结合

巴马试点的还田效果数据，机械撒施沼渣均匀度达标，作物长势一致；

滴灌沼液利用率达 85%，较漫灌提高 30%，解决人工撒施不均、养

分流失等问题，提升有机肥利用率。 

9.2.3 还田设备 

本标准规定采用的有机肥抛撒机和液体施肥机应符合 GB/T 

10395.3—2019《农业机械 安全 第 3 部分：固体肥料撒施机》和 GB 

10395.6—2025《农业机械 安全 第 6 部分：植物保护机械》的要求。

该要求直接引用国家标准对农业机械安全与性能的规定，结合南方地

块特点（如丘陵区域设备需小型灵活，平原区域可大型高效），巴马

试点使用符合标准的设备后，还田效率提升  50%，人工成本降低 

40%，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10. 过程记录 

本标准规定 “稻 - 薯 - 猪” 生态循环种养各环节应按照 NY/T 

3667—2020《生态农场评价技术规范》要求建立过程记录，包括种植

记录（水稻 / 马铃薯的品种、播期、施肥量、病虫害防治、收获量）、

养殖记录（生猪品种、饲喂量、免疫情况、发病与治疗、出栏量）、

加工记录（薯糠饲料的原料批次、配制比例、发酵参数、检测结果）、

还田记录（有机肥用量、还田时间、还田方式、土壤检测数据），记

录需真实、完整、可追溯。该要求参考 NY/T 3667—2020《生态农场

评价技术规范》的过程记录规范，结合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需求，

解决生产中责任不清、数据缺失等问题，确保产品质量可追溯与模式

可持续优化。 

附录（资料性） 

附录 A 轮作及养殖周期 

本附录提供南方 10 省即六大区域的 “稻 - 薯 - 猪” 轮作及养

殖周期参考：华南沿海区域（水稻 3 月上旬早稻插秧 - 6 月中旬早

稻收获、7 月上旬晚稻插秧 - 10 月中旬晚稻收获；马铃薯 11 月上

旬种植 - 次年 2 月上旬收获；生猪养殖分 6 批次育肥，每批次 90 

d ～100 d，20 kg 仔猪进栏 ～ 120 kg 出栏）；西南喀斯特区域（水

稻 3 月中旬早稻插秧 - 6 月下旬早稻收获、7 月中旬晚稻插秧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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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晚稻收获；马铃薯 11 月中旬种植 - 次年 2 月中旬收获；生

猪养殖分 5 批次育肥，每批次 100 d ～110 d）；川渝区域、长江中

游区域、江南丘陵区域、西南高原区域按表 A.1 调整。该周期依据

六大区域的气候数据，结合巴马试点的茬口衔接经验（周期匹配可确

保饲料供应及时，如马铃薯收获后 10 天内生猪开始饲喂薯糠饲料），

为生产主体提供差异化时间安排参考，不强制执行，符合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中“资料性附录提供附加信息”的要求。 

附录 B 水稻品种 

本附录提供方 10 省即六大区域适配的水稻品种列表及特性：华

南沿海区域（粤农丝苗、闽早优 615，耐高温、抗台风，生育期 120 

d ～130 d，米质达国标二级）；西南喀斯特区域（桂育 9 号、黔优 

88，耐贫瘠、抗逆性强，生育期 130 d ～140 d，适宜喀斯特地貌）；

川渝区域（川优 6203、渝香 203，耐湿、抗稻瘟病，生育期 135 d ～ 

145 d，产量潜力高）；长江中游区域（湘早籼 45 号、鄂早 18，早

熟、抗倒伏，生育期 115 d ～125 d，适配双季稻茬口）；江南丘陵区

域（赣早籼 47 号、五优 308，耐酸性土壤、抗纹枯病，生育期 125 

d ～135 d，米质优）；西南高原区域（滇粳优 1 号、云光 109，耐

寒、耐高海拔，生育期 150 天-160 天，单季稻适配）。品种列表依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2022 年-2024 年在各区域的

试种数据，为生产主体提供品种选择参考，不强制执行，帮助不同区

域快速匹配适宜品种，降低试种成本。 

附录 C 马铃薯品种 

本附录提供六大区域适配的马铃薯品种列表及特性：华南沿海区

域（粤引 85-38、闽薯 1 号，耐湿热、抗晚疫病，生育期 80 d ～ 90 

d，淀粉含量 16％～18％）；西南喀斯特区域（桂薯 11 号、黔芋 8 

号，耐贫瘠、抗逆性强，生育期 90 d ～ 100 d，淀粉含量 15％～17％）；

川渝区域（川芋 117、渝薯 17，耐湿、抗青枯病，生育期 85 d ～ 95 

d，淀粉含量 17％～19％）；长江中游区域（湘薯 75-54、鄂薯 5 号，

耐寒、抗晚疫病，生育期 90 d ～ 100 d，淀粉含量 16％～18％）；

江南丘陵区域（赣薯 13 号、早大白，耐酸性土壤、早熟，生育期 80 

d ～ 90 d，淀粉含量 15％～17％）；西南高原区域（云薯 304、丽

薯 6 号，耐寒、耐高海拔，生育期 100 d ～110 d，淀粉含量 18％～

20％）。品种列表依据广西巴马及各区域试点的试种结果，为生产主

体提供针对性品种参考，不强制执行，避免盲目引种导致减产。 

附录 D 全价液态饲料配方 

本附录提供生猪不同生长阶段的全价液态饲料详细配方：仔猪

（20 kg ～30kg）：马铃薯 - 米糠发酵饲料 47%、玉米 31%、豆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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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蛋白≥43％）20%、预混料（符合 NY/T 471—2023《绿色食品 饲

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2%，营养指标参考值为粗蛋白 ≥ 18％、

消化能 ≥ 3.2 Mcal/kg、钙 0.8％ ～ 1.0％、磷 0.6％～ 0.8％；育肥

前期（30 kg～60 kg）：马铃薯 - 米糠发酵饲料 75%、玉米 11%、豆

粕 12%、预混料 2%，营养指标参考值为粗蛋白 ≥ 16％、消化能 ≥ 

3.3 Mcal/kg、钙 0.7％～0.9％、磷 0.5％～0.7％；育肥后期（60 kg～

120 kg）：马铃薯 - 米糠发酵饲料 92%、玉米 0%、豆粕 6%、预混

料 2%，营养指标参考值为粗蛋白 ≥ 14％、消化能 ≥ 3.4 Mcal/kg、

钙 0.6％～0.8％、磷 0.4％～0.6％。配方依据 GB/T 39235—2020《猪

营养需要量》及巴马试点的饲喂验证数据，为生产主体提供可直接参

考的配方，不强制执行，允许根据当地原料资源调整，提高配方实用

性。 

五、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1、核心试点区域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是“稻 - 薯 - 猪”模式的核心试点区域，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与巴马瑶族自治县乡村振

兴研究院联合推动，成立了基因组所“稻薯猪”项目巴马基地。2022

年起，在当地 13 个脱贫村探索“春夏种稻、冬闲种薯、薯糠喂猪、

粪尿肥田” 的循环模式，2023 年引进 10 个马铃薯品种试种 200 多

亩，产量约 400 吨，实现经济效益 80 万元；2024 年进一步建成“稻

薯猪”高阶生态种养循环技术研发试验平台，引进马铃薯品种 29 个，

试种面积达 500 多亩，实现经济效益 250 万元，且每头三元杂肉猪饲

料成本降低 70 元。 

2、生态与社会效益验证 

试点基地通过薯糠液态饲料饲喂、粪尿有机肥还田，实现生猪粪

污 100%资源化利用，每亩水稻化肥用量减少 20%，同时带动 30 户养

殖农户收益，且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若干乡镇冬季种植马铃薯 2000 多

亩，形成“养殖-种植-加工”一体化的产业闭环。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无。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无与本文件有冲突、矛盾的相

关强制性标准，具备协调一致性。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技术要求进

行编制。同时，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参考了水稻、马铃薯种植，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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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有机肥生产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视情

况进行规范性引用，是对现有标准的补充和完善。 

八、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和重难点。 

九、贯彻该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及预期效果 

建议标准发布后，及时组织开展宣贯和培训；通过在各地广泛布

设示范点，尤其与农场生产经营主体等合作，加大示范和宣传力度，

加快推进本标准的实施。 

预期通过标准的贯彻实施，将进一步规范“稻 - 薯 - 猪”生态

循环种养模式的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和环境污染，推动南方地区农业生态循环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与“双碳”目标实现。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19 

 

参考文献 

[1]GB 7300.502  饲料添加剂 第 5 部分：微生物 植物乳杆菌 

[2]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3]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4]GB/T 25246  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5]GB/T 27622  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 

[6]GB/T 51124  马铃薯贮藏设施设计规范 

[7]LS/T 1231  稻米加工技术规程 

[8]NY/T 122  饲料用米糠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10]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11]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12]NY/T 1752  稻米生产良好农业规范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14]NY/T 4254  生猪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置技术规范 

[15]NY/T 4248  水稻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6]NY/T 4539  南方水稻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 

[17]NY/T 5339  无公害农产品  畜禽防疫准则 

[18]DB35/T 1218-2011 马铃薯晚疫病菌生理小种鉴定技术规程 

[19]DB36/T 1400-2021  马铃薯-中稻栽培技术规程 

[20]DB42/T 1485-2018  地理标志产品 恩施马铃薯 

[21]DB43/T 2499-2022  华薯 1 号马铃薯大棚栽培技术规程 

[22]DB44/T 1241-2013  冬种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 

[23]DB45/T 1466-2016  马铃薯微型种薯生产技术规程 

[24]DB45/T 2546-2022  冬种马铃薯膜下滴灌水肥药一体化技术

规程 

[25]DB50/T 142-2023  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技术规程 

[26]DB51/T 2451-2018  脱毒马铃薯原种生产技术规程 

[27]DB52/T 598-2021  冬作马铃薯栽培技术规程 

[28]DB53/T 875-2018  冬马铃薯大垄双行膜下滴灌栽培技术规

程 

[29]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第 67 号） 

[30]樊自尧, 李奎, 李家洋, 黄三文.“稻薯猪”生态循环农业的设

想[J]. 中国农业科学, 2023, 56(20): 4067-4071. 


